校長遴選委員會浮動委員應行遵守事項
（教師浮動委員）
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及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校長遴選之教師浮動委員應遵守以下規範：
一、召開全體專任教師會議時，應凝聚教師意見，建立學校需求之共識並作成會議紀錄，由浮動委員於遴委會中表示意見供遴委會參酌。

二、浮動委員行使職權時，應以全體專任教師會議之決議為依據，否則遴委會得決議視為無效票。
三、浮動委員不得對遴委會遴選校長之職權，作不當之影響；且對遴委會之決議應予尊重，不得表示異議。
四、浮動委員未攜帶原始會議紀錄，或攜帶之原始會議紀錄與會議紀錄摘要不符、或未以大會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等，遴委會得決議該校浮動委員之選票視為無效票。
浮動委員簽名：                
候補浮動委員簽名：                
日期：103年         月         日

備註：浮動委員出席遴委會時，應檢具全體專任教師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摘要各十六份（其中1份需加蓋「與正本相符」，其餘15份為影本）。
校長遴選委員會浮動委員應行遵守事項
（家長浮動委員）
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及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校長遴選之家長浮動委員應遵守以下規範：
一、召開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時，應凝聚家長意見，建立學校需求之共識並作成會議紀錄，由浮動委員於遴委會中表示意見供遴委會參酌。

二、浮動委員行使職權時，應以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為依據，否則遴委會得決議視為無效票。
三、浮動委員不得對遴委會遴選校長之職權，作不當之影響；且對遴委會之決議應予尊重，不得表示異議。

四、浮動委員未攜帶原始會議紀錄，或攜帶之原始會議紀錄與會議紀錄摘要不符、或未以大會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等，遴委會得決議該校浮動委員之選票視為無效票。
浮動委員簽名：                
候補浮動委員簽名：                
日期：103年         月         日

備註：浮動委員出席遴委會時，應檢具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摘要各十六份（其中1份需加蓋「與正本相符」，其餘15份為影本）。
